东北大学2018年全日制普通本科生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招生管理，维护考生合法权益，保证东北大学本科招生工作顺利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具体情况，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制定东北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招生章程。
第二条 学校全称为东北大学，国标代码为10145。上级主管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注册地址为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3巷11号。办学层次为本科及以上。办学性质为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是国家首批“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东北大学在沈阳设南湖、浑南等校区，在河北省秦皇岛市设有秦皇岛分校。
第三条 东北大学本科招生采用东北大学（校本部）（10145）（以下简称“校本部”）和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19145）（以下简称“秦皇岛分校”）两个招生代码，分别填报，分别录取。校本部录取的新生在辽宁省沈阳市就读，南湖校区地址为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3巷11号，浑南校区地址为沈阳市东陵区（浑南新区）智慧大街500号。秦皇岛分校单独招生，录取的新生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就读，地址为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山路143号。
第四条 本科学习期满，成绩合格，毕业时颁发东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证书种类为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书，达到东北大学学位授予标准的颁发东北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五条 学校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成立东北大学招生委员会、东北大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审核制定全日制普通本科生招生计划、章程、政策、制度和程序，研究分析招生重大问题，统筹决策招生重大事项，监督招生活动，维护招生公平公正。东北大学招生委员会由主管校领导、有关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校友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招生委员会下设东北大学招生办公室。招生办公室根据需要组建各省（地区）招生组，负责该地区的招生宣传、咨询和生源组织工作，并协助招生办公室开展招生录取工作。招生工作接受纪检监察部门以及社会的监督。
第三章 招生计划及招生对象
第六条 东北大学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办学条件和近年来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等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各省高考人数、生源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等因素，科学合理地确定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及各专业（类）在上海、浙江的选考科目要求。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选考科目要求以及其他要求由各省级招生办公室统一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东北大学将预留不超过计划总数1%的招生计划，主要用于录取同分数考生和调控各省生源质量。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学校将根据生源情况和预留计划使用原则，经学校集体研究后将预留计划和因生源不足而调减的招生计划，增投到生源好或有同分考生的省份。
第八条 东北大学本科生的招生对象为：国家统一组织考试的高考生（含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录取学生、定向就业生、艺术类考生、体育类考生、高水平运动队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内地新疆高中班、内地西藏班、国家专项（贫困定向）学生和高校专项（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学生等）、保送生、港澳地区和台湾省考生以及第二学士学位生。秦皇岛分校不承担特殊招生类型任务。
第四章 录取原则
第九条 调档比例。东北大学视生源情况确定调档比例，按照平行志愿投档的一般不超过105%。按照顺序志愿投档的一般不超过120%。平行志愿投档到校考生，在体检合格且服从专业调剂的情况下均予以录取。根据上海市、浙江省高考改革方案，在上海、浙江的调档比例为100%。
第十条 体检要求。对考生体检的要求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教育部、卫生部有关补充规定。艺术类招生体检要求详见招生简章。
第十一条 加分政策。在提档时原则上认可符合《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第44、45、46条有关情形的教育部和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全国性加分政策，但分值最高20分。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条件，取其中幅度最大的一项分值，且不得超过20分。
第十二条 录取规则。分专业录取时实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即在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体检均合格的前提下，以考生投档成绩为依据，从高分到低分按照考生所报专业志愿（不含专业服从志愿）录取，优先满足投档成绩高的考生的专业志愿，专业志愿之间不设分数级差。
第十三条 优先顺序。投档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语文+数学+外语”成绩高的考生。如“语文+数学+外语”成绩相同，则文科考生按照语文、外语、数学的顺序，理科考生按照数学、语文、外语的顺序择优录取。上海、浙江考生的优先录取顺序分别按照上海市、浙江省高考改革方案规定的同分处理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专业调剂及退档。在已调档考生中，优先满足有专业志愿的考生。当考生投档成绩无法满足所填报的专业志愿时，如果考生服从专业调剂，学校根据投档成绩并适当参考考生单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调剂到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业，直至录满；对于不服从专业调剂的，做退档处理。
第十五条 征集志愿（二志愿）。当平行志愿初次投档（或按顺序志愿投档的第一志愿）考生档案不足或招生计划尚未完成时，调取征集志愿（顺序志愿投档时按志愿顺序依次调取非第一志愿）考生档案。对征集志愿（非第一志愿）考生分专业录取时，根据投档成绩并适当参考考生单科成绩安排到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业，直至录满。经征集志愿仍未完成的计划，学校将调整到其他的省（区、市）录取。
第十六条 校本部生物医学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计算机类（含软件工程、信息安全、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原则上只招有专业志愿的考生。生物医学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录取时将视生源情况在部分省市征集志愿中额外征集录取部分考生。
第十七条 实行大类招生的专业大类，入学时不分具体专业，入校后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在该招生大类的专业范围内进行专业分流。
第十八条 部分专业教学时对外语语种和性别有要求。采矿工程专业因专业培养要求，建议男生报考。英语专业只招收外语语种为英语的考生；日语专业只招收外语语种为英语或日语的考生；俄语专业只招收外语语种为英语或俄语的考生；德语专业只招收外语语种为英语或德语的考生。生物医学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计算机类（含软件工程、信息安全、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行政管理、新闻学（网络传媒）、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音乐表演专业入学后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教材和英语授课，外语语种为非英语的考生请慎重报考。
第十九条 内蒙古和江苏。在内蒙古自治区实行“专业志愿清”录取规则，即进档后优先录取第一专业志愿考生，再依次录取其他专业志愿考生。江苏省考生进档后采用“先分数后等级”的排序方法录取。投档成绩相同的情况下，按照选测科目等级优先顺序进行录取，选测科目等级优先顺序为“A+、A+”“A+、A（A、A+）”“A、A”“A+、B+（B+、A+）”“A+、B（B、A+）”“A、B+（B+、A）”“A、B（B、A）”“B+、B+”“B+、B（B、B+）”。校本部招收江苏考生理科专业选测科目为物理，文科专业选测科目为历史（详见公布的招生计划），学业水平测试科目等级要求选测为A、B，必测为4C1合格。秦皇岛分校招收江苏省考生选测科目为物理，学业水平测试科目等级要求选测为B+、B，必测为4C1合格。
第二十条 特殊类型招生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及东北大学制定的具体招生办法执行。其中艺术类专业使用专业省统考成绩，录取办法见《东北大学2018年艺术类招生简章》。体育类专业招生时在投档考生中按照录取基准分从高到低录取，其中辽宁省的录取基准分=高考文化课总分/5+专业测试成绩，其它省的录取基准分=高考文化课总分+专业测试成绩，录取基准分数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高考文化课成绩高的考生，如再相同，则按第十三条的优先顺序择优录取。
第二十一条 定向就业生、内地新疆高中班、内地西藏班、少数民族预科生和国家专项计划的录取按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其中，录取为定向就业生的考生在入学前须与定向就业单位和学校共同签署定向业协议书。
第二十二条 考生可以通过各省级招生办公室公布的渠道查询本人的录取结果，也可分别登录东北大学招生网、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招生网查询。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根据国家规定，学生入学须缴纳学费、住宿费。校本部根据辽宁省物价部门批复的收费标准，大部分专业学费为2500-5200元/年，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专业学费大一大二5200元/年，大三大四16000元/年，生物医学工程（中外合作办学）学费18000元/年,材料科学与工程（中外合作办学）国内学费30000元/年，国外学费（含注册费）4148欧元/年。住宿费标准为800-1200元/年。如收费标准有调整，则按物价局新批标准执行。收费标准详见在各省（区、市）公布招生计划中的有关说明。
第二十四条 秦皇岛分校在招生中的相关要求、收费标准、大类招生及专业分流等详见《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本科招生实施办法》。
第二十五条 东北大学校本部招生咨询联系电话为024-83687392，传真为024-23891272，电子邮件为ddzsb@mail.neu.edu.cn，东北大学招生网网址为http://www.neuzs.com。秦皇岛分校招生咨询联系电话为0335-8051798，传真为0335-8051799，秦皇岛分校招生网网址为http://zs.neuq.edu.cn。
第二十六条 新生入校后，将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进行新生资格审查和身体复查，对复审复查不合格的新生，按照有关规定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由东北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学校纪委办公室（监察室）监督申诉电话：024-8368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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